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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负碳排放BECNU生态

系统工程碳循环的钢铁产品碳中和的方法，属于

钢铁冶炼技术领域，包括以下步骤：利用BECNU生

态系统工程对生物质进行热解气化得到生物质

燃气和生物炭；以所述生物质燃气完全替代全废

钢绿电短流程钢生产中的化石能源，以所述部分

生物炭替代全废钢绿电短流程钢生产中的全部

或部分化石辅助材料；以所述生物炭扣除炭替化

石辅助材料的生物炭后剩余的生物炭进行生物

炭碳循环，以所述进行生物炭碳循环的生物炭带

来的国际公认温室气体清除量抵扣清除掉短流

程钢铁生产不可避免剩余温室气体排放，实现全

废钢绿电短流程钢从摇篮到大门生命周期碳中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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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生物质能源负碳排放BECNU生态系统工程碳循环的钢铁产品碳中和的方

法，包括以下步骤：

(1)利用BECNU生态系统工程对生物质进行热解气化得到生物质燃气和生物炭；

(2)以所述步骤(1)得到的生物质燃气完全替代全废钢绿电短流程钢生产中的化石能

源，以所述步骤(1)得到的部分生物炭替代全废钢绿电短流程钢生产中的全部或部分化石

辅助材料；

(3)将所述步骤(1)得到的生物炭扣除所述步骤(2)中的生物炭后剩余的生物炭进行生

物炭碳循环，以所述进行生物炭碳循环的生物炭带来的国际公认温室气体清除量抵扣清除

掉短流程钢铁生产不可避免剩余温室气体排放，实现全废钢绿电短流程钢从摇篮到大门生

命周期碳中和。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替代所述步骤(2)中的化石能源的能源还

包括绿电、生物基醇类燃料和油脂类燃料中的一种或多种。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绿电包括光伏电、太阳能电、风电、核

电、水电和生物质发电中的一种或几种。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生物基醇类燃料包括甲醇和/或乙醇，

所述脂类燃料包括生物柴油。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以生物能源完全替代短流程钢生

产中的化石能源，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a)以部分所述步骤(1)得到的生物炭替代短流程钢生产中的非生物源辅助材料；

(b)以所述生物质燃气作为燃料替代全部化石能源，进行电炉补燃、废气二次燃烧、废

钢预热、烤包、炼钢和轧钢，以绿电为所述炼钢提供电源；

(c)以生物基醇类燃料、油脂类燃料和绿电中的一种或多种提供能源的运输工具替代

使用化石能源的运输工具进行运输。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a)中的非生物源辅助材料包括

增碳调碳剂或造渣剂。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a)、(b)和(c)中的不可避免剩余温室

气体排放的清除方法，包括建立生物质热解气化‑生物炭负碳排放BECNU生态系统工程清除

抵扣模型，实现短流程钢铁产品从摇篮到大门生命周期碳中和。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生物质热解气化‑生物炭负碳排放

BECNU生态系统工程清除抵扣模型包括：根据全废钢绿电短流程钢铁生产不可避免的剩余

温室气体排放量，确定所述BECNU生态系统工程的温室气体清除量及其生物质燃气产率与

生物炭产率，以及其生物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减排量与生物炭负碳排放清除量的调节机制，

确保短流程钢铁生产边界内生物炭负碳排放抵扣清除量不低于所述钢铁生产生命周期不

可避免剩余碳排放量。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生物炭碳循环包括将所述生物炭用于

还田培肥固碳或土壤污染修复。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适用于长流程钢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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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负碳排放BECNU生态系统工程碳循环的钢铁产品碳

中和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钢铁冶炼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基于负碳排放BECNU生态系统工程

碳循环的钢铁产品碳中和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作为碳排放量最多的行业之一的钢铁行业，却是最难实现碳中和行业之一。目前，

已有多种技术路线用于CO2的减排，但现有技术中没有实现移除或清除钢铁生产不可避免

剩余碳排放。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于负碳排放BECNU生态系统工程碳循环的钢铁产品

碳中和的方法。

[0004] 为了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提供以下技术方案：

[000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生物质能源负碳排放BECNU生态系统工程碳循环的钢铁产

品碳中和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6] (1)利用BECNU生态系统工程对生物质进行热解气化得到生物质燃气和生物炭；

[0007] (2)以所述步骤(1)得到的生物质燃气完全替代全废钢绿电短流程钢生产中的化

石能源，以所述步骤(1)得到的部分生物炭替代全废钢绿电短流程钢生产中的全部或部分

化石辅助材料；

[0008] (3)以所述步骤(1)得到的生物炭扣除所述步骤(2)中的生物炭后剩余的生物炭进

行生物炭碳循环，以所述进行生物炭碳循环的生物炭带来的国际公认温室气体清除量抵扣

清除掉短流程钢铁生产不可避免剩余温室气体排放，实现全废钢绿电短流程钢从摇篮到大

门生命周期碳中和。

[0009] 优选地，替代所述步骤(2)中的化石能源的能源还包括绿电、生物基醇类燃料和油

脂类燃料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0] 优选地，所述绿电包括光伏电、太阳能电、风电、核电、水电和生物质发电中的一种

或几种。

[0011] 优选地，所述生物基醇类燃料包括甲醇和/或乙醇，所述脂类燃料包括生物柴油。

[0012] 优选地，所述以生物能源完全替代短流程钢生产中的化石能源，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

[0013] (a)以部分所述步骤(1)得到的生物炭替代短流程钢生产中的非生物源辅助材料；

[0014] (b)以所述生物质燃气作为燃料替代全部化石能源，进行电炉补燃、废气二次燃

烧、废钢预热、烤包、炼钢和轧钢，以绿电为所述炼钢提供电源；

[0015] (c)以生物基醇类燃料、油脂类燃料和绿电中的一种或多种提供能源的运输工具

替代化石能源运输工具进行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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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优选地，所述步骤(a)中的非生物源辅助材料包括增碳调碳剂或造渣剂。

[0017] 优选地，所述(a)、(b)和(c)中的不可避免剩余温室气体排放的清除方法，包括建

立生物质热解气化‑生物炭负碳排放BECNU生态系统工程清除抵扣模型，实现短流程钢铁产

品从摇篮到大门生命周期碳中和。

[0018] 优选地，所述生物质热解气化‑生物炭负碳排放BECNU生态系统工程清除抵扣模型

包括：根据全废钢绿电短流程钢铁生产不可避免的剩余温室气体排放量，确定所述BECNU生

态系统工程的温室气体清除量及其生物质燃气产率与生物炭产率，以及其生物能源替代化

石能源减排量与生物炭负碳排放清除量的调节机制，确保短流程钢铁生产边界内生物炭负

碳排放抵扣清除量不低于所述钢铁生产生命周期不可避免剩余碳排放量。

[0019] 优选地，所述生物炭碳循环包括将所述生物炭用于还田培肥固碳或土壤污染修

复。

[0020] 优选地，所述方法适用于长流程钢生产。

[0021]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负碳排放BECNU生态系统工程碳循环的钢铁产品碳中和的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利用BECNU生态系统工程对生物质进行热解气化得到生物质燃气

和生物炭；(2)以所述步骤(1)得到的生物质燃气完全替代全废钢绿电短流程钢生产中的化

石能源，以所述步骤(1)得到的部分生物炭替代全废钢绿电短流程钢生产中的全部或部分

化石辅助材料；(3)以所述步骤(1)得到的生物炭扣除所述步骤(2)中的生物炭后剩余的生

物炭进行生物炭碳循环，以所述进行生物炭碳循环的生物炭带来的国际公认温室气体清除

量抵扣清除掉短流程钢铁生产不可避免剩余温室气体排放，实现全废钢绿电短流程钢从摇

篮到大门生命周期碳中和。在本发明中，以包括生物质燃气和生物炭的生物能源完全替代

短流程钢生产中的全部化石能源和部分化石辅助材料，使钢铁生产与化石能源完全脱钩，

使非生物源碳排放量被BECNU生态系统工程得到生物质燃气(生物源生物燃气新能源)近零

碳排放替换，实现了非生物源化石能源碳排放近零减排。本发明提供的工艺中不牵涉非生

物源二氧化碳当量清除和土地利用变化影响的二氧化碳当量，而吨钢不可避免的剩余二氧

化碳当量排放与提供碳汇的生物炭二氧化碳当量清除相同，故在本发明中，根据钢铁生产

不可避免剩余温室气体碳排放量所设计生产的生物炭的清除量，利用CFP模型换算，生物炭

清除量抵扣清除了钢铁生产不可避免剩余温室气体碳排放，能够实现全废钢绿电短流程钢

从摇篮到大门生命周期碳中和。实施例结果显示，根据钢铁产品碳足迹CFP模型，以BECNU生

态系统工程碳循环得到的生物炭的清除量，在边界内抵扣钢铁不可避免剩余碳排放，实现

了所述钢铁产品生命周期的碳中和。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全废钢绿电短流程钢铁产品碳中和的方法流程图；

[0023] 图2为本发明全废钢绿电短流程钢铁产品的生命周期CFP归因系统图；

[0024] 图3为本发明碳中和钢铁产品CFP工艺归因构成图；

[0025] 图4为本发明基于负碳排放BECNU生态系统工程的钢铁产品碳中和的方法的生产

装置结构图；

[0026] 图5为宝钢全废钢绿电工艺CFP归因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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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7]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负碳排放BECNU生态系统工程碳循环的钢铁产品碳中和的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8] (1)利用BECNU生态系统工程对生物质进行热解气化得到生物质燃气和生物炭；

[0029] (2)以所述步骤(1)得到的生物质燃气完全替代全废钢绿电短流程钢生产中的化

石能源，以所述步骤(1)得到的部分生物炭替代全废钢绿电短流程钢生产中的全部或部分

化石辅助材料；

[0030] (3)以所述步骤(1)得到的生物炭扣除所述步骤(2)中的生物炭后剩余的生物炭进

行生物炭碳循环，以所述进行生物炭碳循环的生物炭带来的国际公认温室气体清除量抵扣

清除掉短流程钢铁生产不可避免剩余温室气体排放，实现全废钢绿电短流程钢从摇篮到大

门生命周期碳中和。

[0031] 本发明利用BECNU生态系统工程对生物质进行热解气化得到生物质燃气和生物

炭。

[0032] 本发明对所述BECNU生态系统工程没有特殊限定，能够实现生物质的热解气化，得

到生物质燃气和生物炭即可。在本发明中，实施所述BECNU生态系统工程的装置优选为热解

气化‑碳化炉，本发明对所述热解气化‑碳化炉的操作方法和实验参数没有特殊限定，采用

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的操作方法，能够将生物质热解气化与碳化，得到所述BECNU生态系统

工程碳循环设计所需生物质燃气和生物炭即可。

[0033] 本发明对所述生物质的来源和种类没有特殊限定，采用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的生

物质即可。在本发明中，所述生物质优选包括农林废弃物。

[0034] 得到生物质燃气和生物炭后，本发明以所述生物质燃气完全替代全废钢绿电短流

程钢生产中的化石能源，以部分所述生物炭替代全废钢绿电短流程钢生产中的全部或部分

化石辅助材料。

[0035] 在本发明中，由所述BECNU生态系统工程生物炭和生物质燃气制备中不可避免的

碳排放，在生物炭负碳排放量中直接扣除，以生物炭负碳排放净值纳入负碳排放BECNU生态

系统工程清除抵扣模型。

[0036] 在本发明中，所述生物能源还包括绿电、生物基醇类燃料和油脂类燃料中的一种

或多种。

[0037] 在本发明中，所述绿电优选包括光伏电、太阳能电、地热发电、风电、核电、水电或

生物质发电。本发明对所述绿电的来源没有特殊限定，采用网购、直购或自产均可。在本发

明中，所述绿电按标准纳入产品温室气体清单CFP模型，生物炭负碳排放以净值纳入CFP模

型。在本发明中，所述绿电的标准优选包括，每度电碳排放因子为：光伏发电‑公用事业0.8

～15.8g、屋顶光伏7.85～26.9g、陆上风电4.8～8.6g、海上风电6.8～14.8g，地热发电29～

79g、水电61～109g、核电78～178g。在本发明中，所述绿电的碳排放因子与化石能源电力的

碳排放因子997g相比较，只相当于其碳排放的1％～2％，故钢铁产品碳中和方法中将绿电

作为低碳能源替代短流程钢生产中的化石能源电力为其提供电，能提高温室气体减排效

果，尽可能地避免碳排放。

[0038] 在本发明中，所述生物基醇类燃料优选包括甲醇和/或乙醇。在本发明中，所述脂

类燃料优选包括生物柴油。在本发明中，将生物基醇类燃料和脂类燃料作为生物能源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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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流程钢生产中的物流等生产服务的化石能源，能够提高温室气体减排效果，尽可能地避

免碳排放。

[0039] 在本发明中，所述短流程钢的炼钢工艺优选包括电炉炼钢工艺。本发明对所述电

炉炼钢工艺的具体操作方法没有特殊限定，采用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的电炉炼钢工艺的操

作方法即可。在本发明实施例中，所述全废钢绿电短流程钢的生产工艺流程优选如图1所

示。

[0040] 在本发明中，所述短流程钢从摇篮到大门生命周期碳中和的温室气体清单碳足迹

模型CFP，简称为CFP模型，所述CFP模型优选如下式所示：

[0041]

[0042] 在本发明中，所述CFP模型的解释优选如下：

[0043] 参考流为1吨钢铁产品；

[0044] 利用BECNU生态系统工程碳循环得到生物质燃气和生物炭产品生产过程不可避免

碳排放量，属所述CFP模型的“(生物源)二氧化碳当量排放”。

[0045] 生物炭产品对温室气体的净清除量碳汇，属所述CFP模型中的“(生物源)二氧化碳

当量清除”。

[0046] 生物炭施肥并修复土壤污染所致植物产量增加，植物量增产碳循环吸收CO2所增

加的清除量碳汇，属所述CFP模型中的“(生物源)二氧化碳当量清除(土地管理)”或“土地利

用变化影响的二氧化碳当量。

[0047] 钢铁生产中生物质燃气‑生物炭以外的非生物源不可避免碳排放与温室气体清

除，属所述CFP模型中的“(非生物源)二氧化碳当量排放”或“(非生物源)二氧化碳当量清

除”。

[0048] 在本发明中，所述CFP模型中的碳足迹排放与清除移除，优选包括CO2、非二温室气

体甲烷、氢氟碳化物、类全氟碳化物、氧化亚氮和六氟化硫的排放与清除，温室气体前体即

非温室气体物质的随后间接排放与清除。在本发明中，所述甲烷氢氟碳化物类优选包括

HFCs或HCFCs；所述类全氟碳化物优选为PFCs；所述温室气体前体的随后间接排放与清除优

选为CO的随后温室气体排放。

[0049] 在本发明中，所述所述以生物能源完全替代短流程钢生产中的化石能源，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

[0050] (a)以部分所述步骤(1)得到的生物炭替代短流程钢生产中的非生物源辅助材料；

[0051] (b)以所述生物质燃气作为燃料替代全部化石能源，进行电炉补燃、废气二次燃

烧、废钢预热、烤包、炼钢和轧钢，以绿电为所述炼钢提供电源；

[0052] (c)以生物基醇类燃料、油脂类燃料和绿电中的一种或多种提供能源的运输工具

替代化石能源运输工具进行运输。

[0053] 本发明以所述部分生物炭替代全废钢绿电短流程钢生产中的全部或部分化石辅

助材料。在本发明中，所述非生物源辅助材料优选包括增碳调碳剂或造渣剂，更优选为碳

粉。在本发明中，所述部分生物炭替代全废钢绿电短流程钢生产中的全部或部分化石辅助

材料能够实现减排，更有利于实现全废钢绿电短流程钢生产中的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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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本发明将所述生物炭扣除所述生物炭后剩余的生物炭进行生物炭碳循环，以所述

进行生物炭碳循环的生物炭带来的国际公认温室气体清除量抵扣清除掉短流程钢铁生产

不可避免剩余温室气体排放，实现全废钢绿电短流程钢从摇篮到大门生命周期碳中和。

[0055] 在本发明中，以所述生物炭替代短流程钢生产中的部分非生物源化石辅助材料能

够减少范围1直接碳排放，实现工业过程近零碳排放。在本发明中，所述生物炭优选替代短

流程钢生产中的部分非生物源化石辅助材料，本发明利用CFP模型核算温室气体清单碳足

迹，使生物炭的清除量直接抵扣清除钢铁生产不可避免剩余温室气体直接碳排放，实现工

业过程的近零碳排放。

[0056] 在本发明中，所述工业过程碳排放与生物炭温室气体生物源净清除是以物料质量

平衡法恒算钢铁产品非生物源CO2当量排放与非生物源CO2当量清除。在本发明中，由于采用

部分生物炭替代短流程钢生产中的非生物源辅助材料能够将生物炭固定在钢铁产品中，故

能够减少范围1直接碳排放，实现工业过程的近零碳排放。

[0057] 在本发明中，所述范围2间接排放是外购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与清除，包

括固定燃烧、移动燃烧、无组织排放、工业制造过程排放与生物炭温室气体生物源净清除的

碳足迹CFP的排放与清除。在本发明中，所述固定燃烧的生物质燃气燃烧碳足迹排放核算为

零；所述移动燃烧的碳排放优选包括公司拥有或租赁的车辆，外购的电动绿电充电电力、生

物基醇类或/和油脂类生物基燃料的排放；所述无组织排放优选包括工业泄漏。

[0058] 本发明优选以所述生物质燃气作为燃料替代全部化石能源，进行电炉补燃、废气

二次燃烧、废钢预热、烤包、炼钢和轧钢，以绿电为所述炼钢提供电源。

[0059] 在本发明中，所述电炉补燃、废气二次燃烧、废钢预热、烤包、炼钢和轧钢是短流程

钢生产过程中的常规操作，本发明通过采用生物质燃气作为燃料完全替代化石能源，实现

钢铁生产与化石能源完全脱钩，所述短流程钢铁生产范围2外购能源近零碳排放。

[0060] 本发明优选以生物基醇类燃料、油脂类燃料和绿电中的一种或多种提供能源的的

运输工具替代使用化石能源的运输工具进行运输，能够使钢铁产品价值链范围3物流及生

产服务中的其他间接碳排放实现最大限度减排。

[0061] 在本发明中，所述生物基醇类燃料的运输工具优选包括使用乙醇或甲醇作为燃料

的运输工具；所述油脂类燃料的运输工具优选包括生物柴油作为燃料的运输工具；所述绿

电的运输工具优选包括绿电电动车。本发明燃料、油脂类燃料和绿电中的一种或多种提供

能源的运输工具替代使用化石能源的运输工具进行运输，以绿色供应链尽可能地进行钢铁

产品价值链范围3物流及其他生产服务的其他间接碳排放的减排。

[0062] 在本发明中，所述范围1工业过程、范围2外购能源和范围3价值链分配的其他间接

碳排放，对上述这些钢铁生产不可避免剩余碳排放采用负碳排放BECNU生产生态系统工程

碳循环产品生物炭二氧化碳当量清除碳汇全部抵扣与清除。

[0063] 在本发明中，所述范围1工业过程、范围2外购能源和范围3价值链分配的其他间接

碳排放，经采取尽可能的减排措施后仍不可避免的剩余碳排放，本发明优选建立生物质热

解气化‑生物炭负碳排放BECNU生态系统工程碳循环清除抵扣模型，实现短流程钢铁产品从

摇篮到大门生命周期碳中和。

[0064] 在本发明中，所述生物质热解气化‑生物炭负碳排放BECNU生态系统工程清除抵扣

模型包括：根据全废钢绿电短流程钢铁生产不可避免的剩余温室气体排放量，确定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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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NU生态系统工程的温室气体清除量及其生物质燃气产率与生物炭产率，以及其生物能

源替代化石能源减排量与生物炭负碳排放清除量的调节机制，确保短流程钢铁生产边界内

生物炭负碳排放抵扣清除量不低于所述钢铁生产生命周期不可避免剩余碳排放量。在本发

明中，所述确定BECNU生态系统工程的温室气体清除量及其生物质燃气产率与生物炭产率，

以及其生物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减排量与生物炭负碳排放清除量的调节机制优选包括：通过

计算评估边界内用尽可能的各种节能减排措施所实现的减排量、不可避免剩余排放量，确

定需要以生物炭抵扣的清除量及生物炭负碳排和BECNU生态系统工程碳循环生物气产率与

生物炭产率，进而调整BECNU生物气产率及其减排量与生物炭产率及其负碳排放清除量，使

短流程钢铁生产边界内生物炭负碳排放抵扣量，不会不低于所述钢铁生产生命周期不可避

免剩余排放量，实现钢铁产品碳中和净零碳排放。

[0065] 在本发明中，所述BECNU生态系统工程碳循环优选包括短期碳循环和长期碳循环

两种性质的碳循环。

[0066] 在本发明中，所述全废钢绿电短流程钢铁产品碳中和的方法流程图优选如图1所

示，本发明全废钢绿电短流程钢铁产品的生命周期CFP归因系统图如图2所示，本发明碳中

和钢铁产品CFP工艺归因构成图如图3所示，基于负碳排放BECNU生态系统工程的钢铁产品

碳中和的方法的生产装置结构图如图4所示，作为本发明的对比，宝钢现有技术宝钢全废钢

绿电工艺CFP归因系统图如图5所示。钢铁产品实现碳中和工艺方法步骤，附图具体说明如

下：

[0067] 从图1、图2可以看出，本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图5，BECNU的二次能源产品生物质燃

气替代了传统钢铁生产所使用的化石能源，使钢铁生产与化石能源完全脱钩。

[0068] 在本发明中，所述碳中和钢铁产品碳足迹CFP工艺归因温室气体排放与清除构成

图如图3所示。其中：

[0069] 1、“1.其他不可避免温室气体排放及5净化石能源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属于非生

物源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当量排放与清除；

[0070] 2、“2.生物源碳排放、6.生物源温室气体清除、9.产品中的生物碳”属于生物源温

室气体二氧化碳当量排放与清除；

[0071] 3、“3直接土地利用变化和土地管理变化的排放、4.土地利用排放，不包括土地管

理变化、7.直接土地利用变化和土地管理变化的清除、8.土地利用清除，不包括土地管理变

化、10.间接土地利用变化排放、11.间接土地利用变化清除”等属于土地利用及其变化影响

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当量(排放或清除)。

[0072] 在本发明中，所述基于负碳排放BECNU生态系统工程碳循环的钢铁产品碳中和的

方法，其实现碳循环的核心生产装置生物质热解气化‑碳化炉结构图优选如图4所示，其中，

左图为生物质固定床气化‑碳化炉示意图，右图为生物质循环流化床气化‑碳化炉示意图，

图4对本发明技术方案的适用没有特殊限制，只要能满足BECNU生态系统工程碳循环模型设

计需要即可。

[0073] 在本发明中，所述图4的生物质燃气化‑碳化工艺流程优选包括以下步骤：

[0074] (i)将生物质在热解气化炉顶部加入，进入干燥层，并利用气化炉上行气流余热进

行干燥；

[0075] (ii)干燥层下，上行的生物质热解气化生物质燃气由燃气管道输出，去钢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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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炼钢与轧钢工艺利用，全面替代化石能源；

[0076] (iii)由干燥层借重力下行的生物质在到达热解气化层区域时，在热力作用下生

物质糖类大分子链断裂，开始无氧热解与缺氧控氧气化热化学反应，产出目标产物生物质

燃气及生物炭；

[0077] (iv)在热解气化层与炉底氧化燃烧层之间，形成温度与压力还原氛围的还原层，

从炉底氧化层上行的CO2及醇类燃料与生物炭所含H2O被还原为CO及H2等混合可燃气体上

行；

[0078] (v)由还原层继续下行的生物炭及尚未完成热解气化及还原的醇类燃料在炉底氧

化层氧化燃烧，通过炉排周边设置的循环水套、一次风、二次风和中心风系统及加入水蒸气

等工艺技术手段，调节生物燃料与气化剂的当量比、温度、压力、氧化燃烧速率等多种气化‑

碳化运行参数，得到不同生物质燃气产率与生物炭产率的目标产品；

[0079] (vi)生物炭及杂质由炉排排出，经安全水封湿式输出生物炭与杂质的混合产品

(草木灰)，去生物炭肥及土壤污染修复剂工厂，生产生物炭肥及土壤污染修复剂等BECNU生

态系统工程最终产品(门到门1)。

[0080] 本发明对所述基于负碳排放BECNU生态系统工程碳循环的钢铁产品碳中和的方

法，生物质燃气化‑碳化操作参数没有特殊限定，根据BECNU生态系统工程碳循环设计与运

行需要，按BECNU操作规程进行调整操作即可。

[0081]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中的实施例，对本发明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

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

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

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82] 实施例1

[0083] 以基于负碳排放BECNU生态系统工程碳循环的钢铁产品碳中和的方法对某短流程

连续加料电炉钢厂进行改造为例：

[0084] 本实施例短流程连续加料电炉钢厂生产能力为电炉平均每小时钢产量为100t。

[0085] 1、某短流程连续加料电炉钢改造前的吨钢碳排放情况：

[0086] 废钢原料1 .08吨，排放因子0 .0037t  CO 2/t，排放量0 .004t  CO 2 e；总电耗

594.18kW·h，所在区域电力排放因子0.8046CO2/kW·h，排放量0.478tCO2e；氧气36.1Nm3，

排放因子0.0009827t  CO2/Nm
3，排放量0.036t  CO2e；电极消耗1 .86kg，电极排放因子

3.663kg  CO2/kg，排放量0.007t  CO2e；碳粉22.29kg，排放因子2.690kg  CO2/kg，排放量

0.060t  CO2e；无烟煤19.06kg，排放因子2.530kg  CO2/kg，排放量0.048t  CO2e；石灰58.25kg，

排放因子0.440kg  CO2/kg，排放量0.026t  CO2e；白云石17.63kg，排放因子0.477kg  CO2/kg，

排放量0 .008t  CO2e；电弧‑精炼吨钢排放总计：0 .667t  CO2e；连铸连轧吨钢无烟煤耗

99.44kg，其排放因子2.530kg  CO2/kg，吨钢排放0.244t  CO2e。其全废钢连续加料电弧炉短

流程吨钢碳排放量为0.911t  CO2e。

[0087] 2、对该短流程连续加料电炉钢进行流程改造与边界拓展，改造方法为：将全部电

耗转换为绿电，在钢厂建设一座负碳排放BECNU生态系统工程核心装置，即生物质燃气化联

产生物炭系统，所产生物炭部分用于替代炼钢‑精炼过程使用的碳粉，其余生物炭全部作为

生物炭肥及污染修复剂原料，随生态系统工程生态产品全部施入土壤长期培肥固碳，所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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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燃气通过燃气管道输送至电弧炼钢、精炼及轧钢工段，替代其所消耗的全部无烟煤。

[0088] 改造后的吨钢碳排放情况：所用风电绿电排放因子10g  CO2e/kW·h，总电耗排放

0.006t  CO2e，相较于改造前减排0.472t  CO2e；碳粉改用生物质燃气化联产生物炭系统产生

的生物炭后，排放为0，相较于改造前减排0.060tCO2e；电弧与精炼、轧钢所用无烟煤改用生

物质燃气后，排放为0，相较于改造前减排0.292t  CO2e。

[0089] 可见，在其它条件不变情境下，相较于改造前，改造后总排放减少量为：0.472+

0.060+0.292＝0.824(t  CO2e)，其全废钢连续加料电弧炉短流程吨钢碳排放量变为：0.911‑

0.824＝0.087(t  CO2e)。此吨钢碳排放量为剩余不可避免的碳排放。

[0090] 3、剩余不可避免的碳排放用生物炭移除碳汇清除抵消，方法如下：

[0091] 一吨生物炭1.9吨碳汇，吨钢需0.0458t生物炭，按照碳元素数量等同原则，替代

22.29kg碳粉需生物炭23.38kg；用生物质燃气替代全部118.5kg无烟煤，无烟煤需经过煤气

化过程，能量转化效率为80％，无烟煤热值6,500kal/kg，生物质燃气热值1,300kcal/Nm3，

依据公式无烟煤数量×无烟煤单位热值×80％＝生物质燃气数量×生物质燃气单位热值，

得到吨钢生物质燃气耗量为474Nm3。

[0092] 据此，钢厂生物质热解气化‑生物炭负碳排放BECNU系统需为吨钢提供生物质燃气

474Nm3，生物炭0.0692吨。

[0093] 对于钢厂生物质热解气化‑生物炭系统，理想条件生物炭产率计算如下：

[0094] 1Nm3生物质燃气含碳183.27g，474Nm3生物质燃气含碳0.08687t，生物炭含碳70％，

0.0692t生物炭含碳0.04844t，生物质燃料含碳48％，假设当1吨生物质燃料气化后产出m吨

含碳量为70％的生物炭，此时所产生物质燃气及生物炭恰好满足吨钢生物质燃气及生物炭

需求，则有0.7m/48％＝0.04844/(0.08687+0.04844)，计算得m＝0.2455，即生物炭产率为

24.55％。

[0095] 本实施例钢铁产品碳中和工艺，生物炭产率为24.55％时，1吨生物质燃料产出1,

684Nm3生物质燃气。

[0096] 依据生物质燃气化碳元素守恒原理，计算得出理想的生物质燃气化操作条件为：1

吨含碳48％的生物质，通过气化‑碳化系统进行气化‑碳化反应后，产出热值为1,300kal/

Nm3的生物质燃气1,684Nm3，产出含碳70％的生物炭0.2455t，生物炭产率为24.55％。

[0097] 本实施例的电炉平均每小时钢产量为100t，生物质燃气化系统需每小时供应生物

质燃气47,400Nm3，生物炭6.92t；则需要生物质燃料量为每小时消耗量28.15t。

[0098] 根据温室气体核算体系GHGProtocol《产品标准》产品温室气体碳足迹CFP模型公

式：

[0099]

[0100] 分析单元为从摇篮到大门的(全废钢绿电生物质燃气生物炭)1吨钢铁产品，其中，

生物源二氧化碳当量排放为0，生物源二氧化碳当量清除/参考流＝提供碳汇的生物炭二氧

化碳当量清除量/参考流＝0.087t  CO2e，非生物源二氧化碳当量排放＝吨钢不可避免的剩

余二氧化碳当量排放＝0.087t  CO2e，实施例无非生物源二氧化碳当量清除，生物质燃料从

人工可持续管理的森林获取，无土地利用变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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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1] 计算钢铁产品碳足迹CFP得吨钢碳排放＝生物源二氧化碳当量排放‑提供碳汇的

生物炭二氧化碳当量清除+吨钢不可避免的剩余二氧化碳当量排放‑非生物源二氧化碳当

量清除+土地利用变化影响的二氧化碳当量＝0‑0.087+0.087‑0+0＝0。

[0102] 实施例2

[0103] 以基于负碳排放BECNU生态系统工程碳循环的钢铁产品碳中和的方法，对某短流

程非连续加料电炉钢厂进行改造为例：

[0104] 本实施例短流程非连续加料电炉钢厂生产能力为电炉平均每小时钢产量为115t。

[0105] 1、某短流程非连续加料电炉钢改造前的吨钢碳排放情况：

[0106] 吨钢消耗废钢原料1.07吨，排放因子0.0037t  CO2/t，排放量0.004t  CO2e；总电耗

425kW·h，所在区域电力排放因子0.8042t  CO2/kW·h，排放量0.342t  CO2e；氧气34.7Nm3，

排放因子0.0009827t  CO2/Nm
3，排放量0.034t  CO2e；电极消耗1 .47kg，电极排放因子

3.663kg  CO2/kg，排放量0.005t  CO2e；碳粉35.68kg，排放因子2.690kg  CO2/kg，排放量

0 .096t  CO2e；天然气13 .4Nm3，排放因子1 .911kg  CO2/Nm
3，排放量0 .026t  CO2e；石灰

34.68kg，排放因子0.440kg  CO2/kg，排放量0.015t  CO2e；白云石12.89kg，排放因子0.477kg 

CO2/kg，排放量0.006t  CO2e；电弧炼钢—精炼吨钢排放总计：0.528t  CO2e；连铸—连轧：精炼

后所产钢水40％运送至H型钢产线，剩余60％运送至ESP镀锌薄板产线。两条产线连铸—连

轧的天然气消耗(包括转运钢水时加热中间包的天然气消耗)分别为：H型钢产线的吨钢天

然气消耗为28.56Nm3，ESP镀锌薄板产线吨钢天然气消耗为1.86Nm3。两条产线连铸—连轧的

平均吨钢天然气耗量为40％×28 .56+60％×1 .86＝12 .54Nm3，所用天然气排放因子

1.911kg  CO2/Nm
3，平均吨钢排放0.024t  CO2e。实施例钢厂废钢到产品的现状平均吨钢碳排

放量约0.552t  CO2e。

[0107] 2、对该短流程连续加料电炉钢进行流程改造与边界拓展，改造方法为：将全部电

耗转换为绿电，在钢厂建设一座负碳排放BECNU生态系统工程核心装置，即生物质燃气化联

产生物炭系统，所产生物炭部分用于替代炼钢‑精炼过程使用的碳粉，其余生物炭全部作为

生物炭肥及污染修复剂原料，随生态系统工程生态产品全部施入土壤长期培肥固碳，所产

生物质燃气通过燃气管道输送至电弧炼钢、精炼及轧钢工段，替代其所消耗的全部天然气。

[0108] 进行碳中和生态系统工程改造后：所用绿电按风电排放标准排放因子为10g  CO2e/

kW·h，总电耗排放为0.004t  CO2e，排放减少0.338t  CO2e；碳粉改用生物炭后，排放为0，减

排0.096t  CO2e；电弧炼钢—精炼、连铸—连轧所用天然气改用生物质燃气后，排放为0，减排

0.050t  CO2e。改造后总排放减少0.484t  CO2e，其全废钢电弧炉短流程吨钢碳排放量为

0.068t  CO2e。

[0109] 3、剩余不可避免碳排放用生物炭负碳排放碳汇清除抵扣，方法如下：

[0110] 剩余不可避免的0.068t  CO2e用生物炭碳汇抵消，1吨生物炭1.9吨碳汇，吨钢需

0.0358t生物炭，按照碳元素数量等同原则，替代35.68kg碳粉需生物炭37.4kg；总计需生物

炭0.0732吨。

[0111] 用生物质燃气替代全部13.4+12.54＝25.94Nm3天然气，天然气热值8,300kal/kg，

生物质燃气热值1,300kcal/Nm3，依据天然气和生物质燃气热值等效公式,天然气数量×天

然气单位热值＝生物质燃气数量×生物质燃气单位热值，吨钢生物质燃气耗量为

165.6N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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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2] 钢厂生物质燃气化‑生物炭系统理想条件下的生物炭产率计算如下：

[0113] 1Nm3生物质燃气含碳183.27g，165 .6Nm3生物质燃气含碳0.03035t，生物炭含碳

70％，0.0732t生物炭含碳0.05124t，生物质燃料含碳48％。

[0114] 假设当1吨生物质燃料气化后产出a吨含碳量为70％的生物炭，此时所产生物质燃

气及生物炭恰好满足吨钢生物质燃气及生物炭需求，则有0.7a/48％＝0.05124/(0.03035+

0.05124)，计算得a＝0.4306，即生物炭产率为43.06％，1吨生物质燃料产出975.8Nm3生物

质燃气；依据生物质燃气化‑生物炭碳元素物质守恒原理，计算得出理想生物质燃气化‑生

物炭操作条件为：1吨含碳48％的生物质，通过热解气化‑生物炭系统进行碳中和生态系统

工程后，产出热值为1,300kal/Nm3的生物质燃气975.8Nm3，产出含碳70％的生物炭0.4306t，

生物炭产率为43.06％。按电炉平均每小时钢产量175t计算，则生物质燃气化‑生物炭系统

需每小时供应生物质燃气28980Nm3，产生物炭12.81t。

[0115] 据此，本实施例实现钢铁产品碳中和，生物质燃料每小时消耗量为29.70t，日均需

要量约720t，年均需要量262,800t。

[0116] 据温室气体核算体系GHGProtocol《产品标准》产品温室气体碳足迹CFP模型公式：

[0117]

[0118] 分析单元为从摇篮到大门的(全废钢绿电生物质燃气生物炭)1吨钢铁产品，其中

生物源二氧化碳当量排放为0，生物源二氧化碳当量清除/参考流＝提供碳汇的生物炭二氧

化碳当量清除量/参考流＝0.068t  CO2e，非生物源二氧化碳当量排放＝吨钢不可避免的剩

余二氧化碳当量排放＝0.068t  CO2e，本实施例无非生物源二氧化碳当量清除，生物质燃料

从人工可持续管理的森林获取，不考虑土地利用变化影响。

[0119] 本实施例经计算钢铁产品碳足迹CFP得吨钢碳排放＝生物源二氧化碳当量排放‑

提供碳汇的生物炭二氧化碳当量清除+吨钢不可避免的剩余二氧化碳当量排放‑非生物源

二氧化碳当量清除+土地利用变化影响的二氧化碳当量＝0‑0.068+0.068‑0+0＝0。

[0120] 由上述实施例可以看出，采用本发明提供的基于负碳排放BECNU生态系统工程碳

循环的钢铁产品碳中和的方法，能够实现短流程钢从摇篮到大门生命周期的碳中和。

[0121]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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